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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法判解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強制手段與強制目的之關聯性如何判斷？ 

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168號判決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下面哪一個行為不構成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？ 
(A) 富豪甲屢屢逃漏稅，乙持槍抵住甲要求簽下切結書，聲明未來一定誠實納

稅。 
(B) 債權人向債務人請求清償借款10萬元，不還就告上法院。 
(C) 將他人機車鑰匙拔走，使他人無法發動機車。 
(D) 妻子衝進汽車旅館將通姦的丈夫和小三衣服拿走，棉被掀開，強拍裸照。 
答案：B 
 

 

【裁判要旨】 

刑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，所處罰者在於剝奪人之身體活

動自由，若僅係妨害他人之意思自由者，則屬同法第三百零四條之範疇，二者罪

質雖然相同，均在保護被害人之自由法益，然前者係將被害人置於自己實力支配

之下而剝奪其人身行動自由，後者僅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於其行使正當權利時加

以妨害，兩者構成要件互殊，行為態樣及受害程度亦不相同，且既曰「拘禁」、

「剝奪」，性質上其行為實已持續相當之時間。故行為人須以使人行無義務之

事，或妨害他人行使權利，對於被害人為瞬間之拘束，始能繩之以刑法第三百零

四條之強制罪；如已將被害人置於實力支配下，使其進退舉止不得自主達於一定

期間者，自應論以刑法第三百零二條之妨害自由罪，不得捨重從輕而論以強制

罪。 

【學說速覽】 

一、強制罪之保護法益與本質 
依照通說，強制罪之保護法益係在於個人之意志決定自由與意志活動自

由。不過在現實生活當中，個人之意志決定自由與意志活動自由必然經常受到

侵害，強制罪所保護的自由僅是相對性的，甚至有謂「原則上個人自由係容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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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侵害的，相反的，個人自由之僅有在例外狀況下才會被禁止」。 
二、強制罪手段與目的間之可非難性 

（一） 強制手段： 
 本罪之行為手段係以「強報或脅迫」為限。所謂強暴，程度上固不必如強盜

罪一樣須達到不能抗拒的程度，惟學說仍有爭議，有認為只要使被害人感到

心理上或生理上的強制力即足矣；亦有認為對人或物為有形力或物理力之行

使亦屬之。而實務以後說有形力之施用為出發點，然該有形力是否應對人直

接產生作用，亦或間接產生作用亦屬之，實務上二者皆有見解支持。 
（二） 強制目的： 
 依本罪規定，其另一不法要素乃「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」。

然而是否只要有義務之事即得強制為之？事實上，不論是義務或權利，在法

律上皆有其界限，單純從或權利本身很難去論斷得否強制為之。因此，儘管

我國強制罪構成要件與德國強制罪構成要件有所差異，且無所謂強制手段與

目的之可非難性條款，但在不法層次的評價上，仍應側重於強制手段與目的

之關聯性判斷。 
（三） 強制手段與強制目的之關聯性判斷： 
 承前所述，有關強制行為之不法的決定判斷，既不是單方面地從強制手段予

以探求，也不是僅依據行為人的強制目的而決定，毋寧是必須將強制手段與

強制目的二者予以結合，然後根據此一「目的-手段-關聯」進行評價，但不

應與道德上之非難標準混淆。強制罪可非難性條款之設立本來即用以提醒適

用者須特別注意其違法性之審查，因為在現今社會中，有許多自由之限制是

容許的。 

【考題解析】 

債務人不履行債務，本得向法院請求救濟，乃為債權人之權利，不構成強制

罪。 

【相關法條】 

刑法第302條、第304條 

 


